


BS040308 Web 环境下的信息处理技术 32 2 2 考查

BS040309 资源协同调度理论与方法 32 2 2 考查

BS040310 调度系统建模与仿真 32 2 2 考查

BS040311 统计学习理论与方法 32 2 2 考查

BS040312 人工智能及演化计算 32 2 2 考查

BS040313 人工神经网络原理与算法 32 2 2 考查

BS040314 模式分类前沿方法与应用 32 2 2 考查

BS000211 系列专题讲座 5 次 1 考查 必修环节

BS000212 学术活动与学术报告 5 次 1 考查 必修环节

XS040101 高级算法设计与分析、xs040104 高级计算机系统结构（英） 不计学分

五、主要培养环节和相关要求

1.培养方式

(1)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一般采取以导师为主的集体指导方式。对每个

博士研究生成立以导师为主的指导小组。

(2)研究生应在入学后三个月内，在导师或导师指导组的指导下制定培养计划，包括课

程学习和学位论文工作计划。学位论文工作包括研究方向，已有工作基础，研究计划和时间

安排等。

(3)公共课以讲授为主，辅以自学。根据研究方向和科研工作的需要，选读若干门专业

选修课。专业课以讲授、自学、讨论相结合的形式，要求博士生阅读有关的专业文献，参加

研讨和学术报告等各种学术活动。

(4)课程学习的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考试采用百分制，方式包括“口试”、“闭

卷考试”和“开卷考试”，考查采用五分制（优、良、中、通过、不通过），方式包括“课

堂研讨”、“课程论文”、“研究报告”、“文献阅读报告”等多种形式，并注明成绩构成；

鼓励成绩构成采用平时和期末相结合的方式。考试方式确定后，一般不作变更。学位课的考

核一般应采用课程闭卷或开卷考试，非学位课的考核可以是考试，也可以是考查。

(5)做好做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将课程思政融入课

堂教学和学生培养的各个环节，在三育人工作中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

一体，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

(6)建立规范的学术交流和学术报告制度，定期检查各培养环节的完成情况，

(7)导师应有适合于培养的研究课题和充足的研究经费，导师或导师指导组应定期与博

士生进行交流，全面掌握博士生的思想品德和学位论文的进展情况等。

2.学分要求

所修学分的总和应不少于 18学分。其中学位课不少于 10学分，必修环节与选修课总和

不少于 8学分，每学分对应于 16学时。必修环节中的系列专题讲座、学术活动与学术报告

根据每一学年学院和导师的具体安排执行，要求每名博士研究生至少参加 5次专题讲座，至

少参加 5次学术活动与学术报告。

3.毕业及学位授予

修满规定学分，按要求发表学术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则准予毕业，并发给毕业

证书；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通过后可授予博士学位，并

发给学位证书。

六、科研成果和学位论文要求

1.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要求



按照哈尔滨理工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关于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发表学术论文及成果的

规定”哈理工学位发 [2018]5号文件执行，同时成果必须符合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于 2019
年 1月 1日发布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生成果认定的规定”要求。

2.学位论文要求

(1)论文选题应在导师指导下确定，应主要面向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并具有明确的研

究意义和应用价值。

(2)论文形式：理论研究或应用研究。

(3)博士学位论文应在导师的指导下，由博士生本人独立完成。论文应有一定的系统性

和完整性，表明作者有很强的独立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保证质量，论文工作必须有一

定工作量，用于完成论文工作的实际时间不少于一年。

(4)论文的环节：博士学位论文一般包括文献阅读、调研、选题报告、理论分析、技术

研究、实际应用调试、论文撰写、论文预答辩及答辩等环节。学位论文选题准备工作至少在

第三学期着手进行，最迟在第三学期末或第四学期初应正式做选题报告并提交论文工作计

划。研究生所属学院应组织选题报告会，对选题进行审查和把关。

学科带头人签字： 领导小组组长签字：

学位分委员会主任签字： 学院院长签字（加盖公章）：




